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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产业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探讨数字产业集聚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有重要的

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以 2011—2023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

考察了数字产业集聚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数字产业集聚能够显著提升企

业劳动收入份额,并且这种提升主要通过促进企业劳动力结构高级化和抑制企业资本深化来实现。 进一步分析

发现,数字产业集聚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

的地区企业以及沿海地区企业中,这种提升效应更为明显。 拓展性分析发现,数字产业集聚在提升企业员工整

体薪酬水平的同时,却扩大了内部薪酬差距。 研究结论拓展了数字产业集聚的经济效应研究,为深入理解数字

经济时代收入分配格局演变提供了理论参考和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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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labour income share:
theoretical mechanisms and empirical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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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dustry agglomeration on the share of enterprise labour income.
Taking the data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from 2011 to 2023 as research samples, the

article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effect of digital industry agglomeration on the share of labour income of enterprises and
its mechanism by using the panel two-way fixed-effects model. It is found that digit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labour income share of enterprises, and this increase is mainly achieved by promoting the
advanced labour structure of enterprises and inhibiting the capital deepening of enterprises.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the share of labour incom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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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s, and that this enhancement effect is more obvious in capital- and technology-intensive enterprises,

enterprises in regions with relatively insufficient labour supply, and enterprises in coastal regions. The extended analysis

finds that digit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enhances the overall pay levels of employees in firms while widening the

internal pay gap. The findings expand the study of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digit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evolution of income distribution

patterns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Key words:digit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labour income share; advanced labour structure; capital deepening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作为

数字经济发展的先导性产业,数字产业凭借其高

创新性、强渗透性和广覆盖性的独特优势,通过与

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日益

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在构建现代化

产业体系中发挥着战略性作用[1]。 从全球发展实

践来看,美国硅谷和印度班加罗尔等数字产业园

区已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 其中,美国硅谷

主要以市场运作为主,培育全球领先的数字产业

创新生态;印度班加罗尔则采取政府主导的运作

模式,重点发展软件服务外包产业集群,这种差异

化的发展模式有效推动了全球数字经济增长。 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

(2024 年)》显示,2023 年,美国、中国、德国、日本、
韩国等五个国家数字经济总量超 33 万亿美元,同
比增长超 8% 。 作为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近年

来我国数字产业呈现集聚发展态势,对经济增长

的引擎作用越来越凸显。 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

和京津冀等地区已培育形成多个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数字产业集群,如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和集成电

路产业集群,驱动产业规模持续扩大。 工业和信

息化部公布数据显示,2024 年我国数字产业业务

收入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全年实现业务收入 35 万

亿元,同比增长 5. 5% ,利润总额高达 2. 7 万亿元,
同比增长 3. 5% ,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与活力。
然而,当前数字产业集聚发展仍面临区域分布不

均衡、同质化竞争以及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

现实瓶颈,掣肘着集聚效应所产生的规模红利和

创新势能的充分释放。 面向“十五五”时期高质量

发展的战略需求,如何通过优化数字产业空间布

局,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放大数据要素的乘数效

应,从而全面发挥数字产业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

赋能作用,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作为国民收入分配的微

观基础,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是衡量初次分配公平

性的核心指标[2],其变动直接映射了劳动要素在

价值创造中的贡献度。 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既

是矫正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的重要抓手,也是实

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微观基础。 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明确提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

重,这一政策导向为数字经济时代优化收入分配

格局、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遵循。 数字产业

集聚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产业组织形态,推
动生产要素在特定空间畅通流动的同时,也对劳

动力市场产生了深刻影响[3]。 具体而言,数字产

业集聚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和技术扩散效应,不
仅能通过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增加对高技能劳动

者的需求,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者的工资

议价能力[4],还能通过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方式,降
低资本替代劳动的边际收益[5],抑制资本过度深

化,从而促进劳动报酬合理增长。 国际经验表明,
发达国家通过数字产业集聚显著优化了要素收入

分配结构。 以美国硅谷为例,其依托数据自由流

动和产学研协同创新等优势,形成了高密度聚集

的数字产业生态。 谷歌、苹果等数字巨头企业通

过知识密集型生产方式,将数据要素产生的超额

利润部分转化为工资溢价。 在此背景下,探究数

字产业集聚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具有

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不仅能够揭示数字

产业集聚对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深化对数

字经济时代下收入分配格局演变规律的认识,还
能够为各级政府在“十五五”时期制定差异化的数

字产业发展政策、完善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制度

设计提供决策支持。
近年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问题受到了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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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广泛关注。 既有研究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

面展开。 在宏观层面,研究表明知识产权治理[2]、
技术创新激励政策[6]以及市场准入管制放松[7]等

因素均会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积极影响,高经济

增长目标则会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不利影响[8];
在微观层面,企业数据资产[9]、数字化转型[10] 以

及战略联盟[11] 等因素均有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

额,而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则会对劳动收

入份额产生不利影响[12]。 与此同时,随着数字产

业集聚态势越来越明显,学界对其也展开了深入

探讨。 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在数

字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方面,研究发现产业结构

高级化、科技创新以及科技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等

均能促进数字产业集聚[13],而数据要素市场化在

促进数字服务业集聚的同时却会抑制数字制造业

集聚[14];在数字产业集聚的经济效应方面,研究表

明其不仅能够提高数字产业创新能力[15],还能促

进区域绿色技术创新[16] 和提高城市绿色经济效

率[17]。 此外,数字产业集聚并不会导致大规模失

业,但会推动劳动力技能结构深刻变革[18]。 综上

可见,现有研究多基于宏观视角探讨了数字产业

集聚的经济效应,缺乏其对微观企业行为影响的

深度分析,尤其是对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关

注不足。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背景下,从企业劳

动收入份额视角探究数字产业集聚的收入分配效

应,不仅能深化现有研究的理论体系,还能为“十
五五”时期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供经验启示。

鉴于此,本文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内化至数

字产业集聚的经济效应研究框架,在理论分析数

字产业集聚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基础上,
以 2011—2023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

样本,运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

等计量分析方法,系统考察了数字产业集聚对企

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同既

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以下 3
个方面。 第一,拓展了数字产业集聚的经济效应

研究范畴。 关于数字产业集聚的经济效应研究,
当前仅有少量文献从技术创新和经济效率视角探

讨了数字产业集聚对其的影响效应,而基于收入

分配视角的考察明显不足。 本文从企业劳动收入

份额视角切入,构建了数字产业集聚影响企业劳

动收入份额的理论分析框架,系统考察了数字产

业集聚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 第二,
丰富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研究。 既有

文献从不同视角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

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

坚实的理论基础。 然而,随着数字经济成为高质

量发展的新引擎,仅有少量文献从企业数据资产、
数字化转型等视角探讨了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

响,尚未有研究关注到数字产业集聚对劳动收入

份额的影响。 本文基于数字产业集聚视角,系统

考察了其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为企业劳

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

据。 第三,揭示了数字产业集聚对企业劳动收入

份额的作用机制及差异化影响,为后续相关研究

的开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文基于劳动要素和资

本要素的双重视角,探讨了数字产业集聚对企业

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并从企业所属行业特

征、区域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以及地理区位特征 3
个层面分别探讨了数字产业集聚对企业劳动收入

份额的影响差异,不仅为深刻理解数字经济时代

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提供了理论支撑,更为

“十五五”时期如何通过优化数字产业空间布局,
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提供了决策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劳动收入份额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核心指

标,反映了劳动报酬相对资本、土地等其他生产要

素在企业经济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 在数字经济

蓬勃发展背景下,数字产业集聚因其创新的生产

要素配置方式对要素收入分配格局产生了深刻影

响。 同传统产业集聚不同,数字产业集聚是指从

事数字产品制造和数字产品服务的相关企业及机

构在特定地理空间或数字空间内集中分布,并依

托数字平台突破地理空间局限,实现远程分工协

作、资源共享的新型产业空间组织形态[19]。 数字

产业集聚通过优化区域内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
尤其是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配置,进而影响企

业劳动收入份额。 由于劳动收入份额主要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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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济增加值在劳动和资本间的分配比例[20],
因此本文主要基于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配置视

角,探讨数字产业集聚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作

用机理。
从劳动要素配置视角来看,数字产业集聚能

够通过促进劳动力结构高级化,从而提升企业劳

动收入份额。 由于数据要素具有技能偏向性,其
价值创造高度依赖劳动者的技术能力,同高技能

劳动者会产生互补效应,与低技能劳动者则会产

生替代效应[21]。 同时,数字技术作为数据要素的

核心处理工具,数字产业高度依赖大数据、人工智

能和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其研发应用同样

也存在对高技能劳动者的路径依赖,从而强化了

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主导地位。 在数字产业集聚

过程中,区域内企业会增加对偏向型技术劳动者

的需求,通过促进劳动力结构优化,进而提升企业

劳动收入份额。 具体而言,数字产业集聚产生的

“创造性破坏”效应,虽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对常

规性、重复性等低技能劳动岗位的需求,但由于其

带来的专业化分工、技术外溢效应和平台化协作

模式,反而会催生如人工智能工程师、数据分析师

等高附加值的新就业岗位,从而增加对高技能劳

动者的需求[22],引致劳动力结构升级。 与此同时,
劳动力结构的调整也会影响劳动者工资水平,从
而作用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由于高技能劳动力

的供给相对有限,加之其在数据要素应用中的边

际产出明显高于普通劳动者,数字产业集聚引致

的高技能劳动力需求增加会进一步加剧技能溢价

现象[23]。 在数字产业集聚区内,企业为了满足自

身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往往通过提高薪酬福

利待遇等举措吸引和争夺相关领域高技能人才,
这会提升高技能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和工资水

平[24]。 同时,企业还会通过增加员工培训等人力

资本投入来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以胜任新形势

下的高技能岗位需求。 在这一过程中,低技能劳

动者也可以通过“干中学”技能培训向中高技能岗

位转移[25]。 随着劳动力结构的不断优化,劳动要

素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也会提升,从而提高企业

劳动收入份额。

从资本要素配置视角来看,数字产业集聚能

够通过抑制企业资本深化,从而提升劳动收入份

额。 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中,企业往往通过增加机

械设备等固定资产投入实现规模扩张,形成资本

对劳动的挤压,导致要素收入分配偏向资本[2]。
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在缺乏技术进步的条件

下,资本过度积累会因边际收益递减导致回报率

下降。 而数字产业集聚通过知识溢出效应和技术

扩散效应[26 - 27],能够有效促进集聚区内企业数字

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推动数据要素的高效开发与

互通共享。 数据要素凭借其非竞争性和零边际成

本特性重塑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收入分配格

局。 具体而言,一方面,数字产业集聚释放的数据

要素乘数效应驱动了资本要素替代,延缓了资本

的边际产出递减。 同时数据要素与劳动要素的协

同互补效应能够持续驱动企业技术创新[15],这种

创新效应使得企业技术进步更偏向于劳动[28],从
而使得劳动要素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的贡献度

明显增强。 另一方面,数字产业集聚催生的云计

算中心、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数字平台型企业,通过

共享经济模式重构了集聚区内企业的资本结

构[29]。 具体表现为,数字平台实现了集聚区内资

源的高效共享与要素协同,企业通过与第三方合

作共建数字基础设施,以及租赁或购买数字平台

型企业提供的云计算、算力等服务[30],减少了对自

有设备、研发设施等传统重资产的投入需求。 与

此同时,数字平台生态促使企业转向轻资产运营

模式,依托数据互联与智能匹配,集聚区内企业更

倾向于通过柔性协作而非资本积累以提升生产效

率。 这一转变不仅降低了企业对土地、厂房、设备

等固定资产的依赖程度,缓解了资本深化对劳动

的挤出效应[5],还减少了固定资产折旧等成本占

比,为人力资本投入创造有利条件,从而提高企业

劳动收入份额。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 1:数字产业集聚能够促进企业劳动

收入份额提升。
研究假设 1a:数字产业集聚能够通过促进企

业劳动力结构高级化,从而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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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设 1b:数字产业集聚能够通过抑制企

业资本深化,从而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劳动收入份额不仅会受企业规模、盈利能力

等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行业异质性和宏观经济

波动等时间趋势的潜在影响,若忽视这些不可观

测的因素会导致模型估计偏误。 为有效缓解遗漏

变量引起的模型估计偏误,准确识别数字产业集

聚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本文构建面

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为:
LSit = α0 + α1Aggit + α2Controlit + ui + vt + εit

(1)
式(1)中,LS 表示企业劳动收入份额;Agg 表

示数字产业集聚水平;Control 表示可能影响企业

劳动收入份额的系列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资
产负债率、总资产收益率等变量;ui表示行业固定

效应;v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α1

是本文重点关注的待估参数,能够反映数字产业

集聚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
(二)指标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劳动收入份额(LS)。 参照

宣扬等[31]、施新政等[32] 的研究,以支付给职工以

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来衡量。
2.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产业集聚水平(Agg)。
参照赵放等[15]的研究,运用区位熵指数对数字产

业集聚水平进行测度。 式(2)中,Aggemit用于表征

i 区域第 t 年的数字产业(包括数字产品制造业和

数字产品服务业)就业人员规模;Emit则用于表征

该区域同期的就业人员总量;Aggi用于表征该区域

同期的数字产业集聚水平。

Aggit =
Aggemit / Emit

∑Aggemit /∑Emit

(2)

3. 控制变量

为了避免因遗漏解释变量可能导致的模型设

定偏误,参照既有研究[33 - 34],选取企业层面,包括

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净利润

率(ROA)、 股权性质 ( SOE)、 管理层持股比例

(Mshare)、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董事会规

模 ( Board )、 上 市 年 限 ( ListAge)、 现 金 流 比 率

(Cashflow)、资本产出比(Cor),以及地区层面变

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Eco)、人力资本水平(He)
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 各控制变量定义详见表 1。

表 1　 控制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企业规模 Size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Lev 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之比

总资产净利润率 ROA 净利润与总资产余额之比

股权性质 SOE 国有企业赋值为 1,否则赋值
为 0

管理层持股比例 Mshare 管理层持股数量与总股数之比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与总股数
之比

董事会规模 Board 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

上市年限 ListAge 上市年限的自然对数

现金流比率 Cashflow 现金流量净额与总资产之比

资本产出比 Cor 固定资产净额与营业总收入
之比

经济发展水平 Eco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

人力资本水平 He 高等学校普通本、专科在校学
生数量的自然对数

(三)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11—2023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数

据为研究样本,并对数据做如下处理:①剔除了

ST、∗ST 以及金融行业类样本;②剔除了当年新上

市、已经退市以及被暂停上市的公司;③剔除了

相关变量缺失值的样本。 经过上述筛选,并进行

数据匹配后,最终得到 33 074 个观测值。 研究数

据主要来源于 CSMAR 数据库、WIND 数据库、
EPS 数据库等。 为避免数据异常值对研究结果

产生干扰,本文对各连续解释变量分别进行了

1%和 99%的缩尾处理。 各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结果见表 2。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为了检验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1,即数字产业

集聚能否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本文对式(1)进
行基准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 3。 回归结果显

示,数字产业集聚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均

显著为正,表明数字产业集聚能够显著提升企业

劳动收入份额,初步验证了研究假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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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S 33 074 0. 146 0 0. 102 4 0. 012 2 0. 605 5
Agg 33 074 1. 278 3 0. 797 7 0. 119 7 3. 968 7
Size 33 074 22. 176 5 1. 236 8 19. 524 5 26. 452 3
Lev 33 074 0. 406 3 0. 200 3 0. 031 9 0. 907 7
ROA 33 074 0. 036 5 0. 065 1 - 0. 556 2 0. 222 3
SOE 33 074 0. 312 9 0. 463 7 0 1

Mshare 33 074 0. 152 1 0. 202 1 0 0. 705 7
Top1 33 074 0. 337 6 0. 144 5 0. 078 0 0. 757 9
Board 33 074 2. 108 5 0. 194 2 1. 609 4 2. 708 1
ListAge 33 074 2. 028 2 0. 943 2 0 3. 434 0
Cashflow 33 074 0. 048 4 0. 067 3 - 0. 201 5 0. 266 9

Cor 33 074 0. 454 3 0. 475 7 0. 006 0 2. 843 4
Eco 33 074 11. 330 3 0. 448 2 9. 705 8 12. 207 5
He 33 074 13. 990 2 0. 593 9 10. 730 3 14. 899 4

表 3　 基准回归分析

变量
(1) (2) (3)
LS LS LS

Agg 0. 011 0∗∗∗

(0. 000 7)
0. 003 3∗∗∗

(0. 000 8)
0. 008 9∗∗∗

(0. 000 7)

Size — -0. 015 9∗∗∗

(0. 000 5)
- 0. 014 9∗∗∗

(0. 000 5)

Lev — -0. 119 1∗∗∗

(0. 003 3)
- 0. 081 1∗∗∗

(0. 002 9)

ROA — -0. 309 9∗∗∗

(0. 009 6)
- 0. 225 5∗∗∗

(0. 008 2)

SOE — 0. 012 4∗∗∗

(0. 001 4)
0. 007 1∗∗∗

(0. 001 2)

Mshare — 0. 012 9∗∗∗

(0. 003 2)
0. 004 1

(0. 002 7)

Top1 — -0. 026 0∗∗∗

(0. 003 7)
0. 009 3∗∗∗

(0. 003 2)

Board — 0. 011 5∗∗∗

(0. 002 8)
0. 020 2∗∗∗

(0. 002 4)

ListAge — -0. 001 7∗∗

(0. 000 7)
0. 000 7

(0. 000 6)

Cashflow — -0. 027 9∗∗∗

(0. 008 3)
- 0. 028 7∗∗∗

(0. 007 2)

Cor — 0. 032 6∗∗∗

(0. 001 1)
0. 042 6∗∗∗

(0. 001 1)

Eco — 0. 036 0∗∗∗

(0. 001 3)
- 0. 006 4∗∗∗

(0. 001 5)

He — -0. 002 3∗∗

(0. 001 0)
- 0. 009 7∗∗∗

(0. 000 9)

常数项
0. 131 8∗∗∗

(0. 001 1)
0. 148 2∗∗∗

(0. 023 5)
0. 646 5∗∗∗

(0. 026 8)
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3 074 33 074 33 074
R2 0. 007 0. 203 0. 444

注:∗、∗∗、∗∗∗分别表示在 p < 0. 10、p < 0. 05、p < 0. 01 时有统计学
意义;括号内为标准误。 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1. 更换被解释变量衡量方式

参照肖土盛等[24] 的研究,将“企业当期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 + 企业期末应付职工薪酬—企业期

初应付职工薪酬”作为支付给员工的薪酬总额,并

以薪酬总额占营业总收入的比重来表征企业劳动

收入份额,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 4 中

列(1)。 从中可以看出,数字产业集聚的回归系数

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再次表明数字产业集聚能

够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2. 更换核心解释变量衡量方式

为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从虚拟集聚视角

测度数字产业集聚水平。 具体而言,延续前文基

于数字产业就业人员数区位熵的测度方法,参照

韩沈超等[35]的研究,以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

数的区位熵指数度量数字产业集聚水平,重新进

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 4 中列(2)。 从中可以

看出,数字产业集聚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

为正,再次表明数字产业集聚能够显著提升企业

劳动收入份额。
3. 更换回归模型

为控制模型中可能存在同时随时间和个体改

变的不可观测变量导致的回归偏误[36],本文采用

面板交互固定效应模型重新进行估计。 同传统面

板固定效应模型相比,面板交互固定效应模型能

够更为真实地反映数字产业集聚对企业劳动收入

份额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 4 中列(3)。 从中可以

看出,数字产业集聚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依然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产业集聚能

够助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再次验证了基准

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4. 排除其他因素干扰

为排除新冠疫情对研究结果可能产生的干

扰,本文剔除了 2020 年及之后的样本重新进行估

计,回归结果见表 4 中列(4)。 从中可以看出,数
字产业集聚的回归系数依然在 1% 水平上显著为

正,表明基准回归结果较为可信。
5. 剔除直辖市样本

考虑到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以及重庆市受

到国家政策支持的力度较大,因此本文将这 4 个直

辖市从研究样本中剔除,随后对剩余样本重新进

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 4 中列(5)。 从中可以

看出,数字产业集聚的回归系数依然在 1%水平上

显著为正,再次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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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更换被解释
变量衡量

方式

更换核心
解释变量
衡量方式

更换回归
模型

排除其他
因素干扰

剔除直辖市
样本

LS LS LS LS LS

Agg 0. 001 4∗∗∗

(0. 000 2)
0. 006 9∗∗∗

(0. 001 5)
0. 008 8∗∗∗

(0. 000 7)
0. 006 1∗∗∗

(0. 000 8)
0. 008 8∗∗∗

(0. 000 7)

常数项
0. 084 2∗∗∗

(0. 008 4)
0. 474 2∗∗∗

(0. 024 0)
0. 650 3∗∗∗

(0. 026 7)
0. 672 5∗∗∗

(0. 029 9)
0. 658 6∗∗∗

(0. 026 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0 414 33 074 33 074 18 230 26 881
R2 0. 209 0. 440 — 0. 416 0. 446

(三)内生性处理

考虑到因遗漏变量、双向因果等可能引发的内

生性问题,为此,本文进一步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来评估数字产业集聚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在工具变量的选取上,参照赵放等[15] 的研究,以各

区域地形起伏度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作为数字产业

集聚的工具变量。 一方面,地形条件会影响区域交

通基础设施和通信网络的建设成本,从而对数字产

业集聚产生深远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相关性

假设。 另一方面,地形条件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之

间的关联性较弱。 地形条件虽然可能影响企业的区

位选择或运营成本,但员工的工资水平、福利待遇等

收入分配主要取决于企业的经营状况、劳动力市场

的供需关系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排他性假

设。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见表 5 中列(1)和
列(2)。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地形起伏度与时

间趋势的交互项同数字产业集聚具有较强的相关

性,且 F 统计量明显大于 10,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

量问题。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数字产业集聚对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数字产业

集聚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表 5　 内生性检验

变量

(1) (2)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Agg LS

工具变量
0. 008 3∗∗∗ 　
(0. 001 5)

—

Agg — 0. 157 7∗∗∗ 　
(0. 045 1)

常数项
- 19. 966 8∗∗∗ 　

(0. 196 9)
3. 482 0∗∗∗

(0. 884 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3 074 33 074
R2 — 0. 597

第一阶段 F 值 30. 92

五、进一步分析

(一)中介机制分析

上文分析并检验了数字产业集聚对企业劳动

收入份额的直接影响,为进一步检验数字产业集

聚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本文构建中

介效应模型为:
Mit = β0 + β1Aggit + β2Controlit + ui + vt + εit (3)
LSit = γ0 + γ1Aggit + γ2Mit + γ3Controlit + ui +

vt + εit (4)
式(3)和式(4)中,M 为中介变量,包括企业劳

动力结构高级化水平 ( ELS) 和资本深化水平

(CCD),其他变量含义同式(1)。
1. 劳动力结构高级化效应

参照赵烁等[37]的研究,按照职业类型,将财务

人员、销售和市场人员、科技人员三类岗位视为非

常规高技能劳动力,并以其占员工人数比重来衡

量劳动力结构高级化水平,回归结果见表 6 中列

(1)和列(2)。 列(1)中回归结果显示,数字产业

集聚对企业劳动力结构高级化的影响显著为正,
表明数字产业集聚能够助推企业劳动力结构高级

化。 列(2)中回归结果显示,劳动力结构高级化对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显著为正,且通过了

Sobel 检验,表明数字产业集聚能够通过助推企业

劳动力结构高级化,从而提升劳动收入份额,验证

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1a。
表 6　 中介机制分析

变量

(1) (2) (3) (4)
劳动力结构高级化 资本深化

ELS LS CCD LS

Agg 0. 066 1∗∗∗

(0. 016 2)
0. 008 6∗∗∗

(0. 000 7)
- 0. 099 6∗∗∗

(0. 007 1)
0. 004 2∗∗∗

(0. 000 7)

ELS — 0. 004 3∗∗∗

(0. 000 3)
— —

CCD — — — -0. 047 4∗∗∗

(0. 000 5)

常数项
3. 878 4∗∗∗

(0. 580 5)
0. 629 7∗∗∗

(0. 026 7)
3. 831 4∗∗∗

(0. 254 3)
0. 828 0∗∗∗

(0. 024 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3 074 33 074 33 074 33 074

R2 0. 464 0. 449 0. 593 0. 557

Sobel 检验 P 值 = 0. 000 P 值 = 0. 000

2. 资本深化抑制效应

参照刘长庚等[38] 的研究,采用人均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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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额的自然对数值来衡量企业资本深化水平,回
归结果见表 6 列(3)和列(4)。 列(3)中数字产业

集聚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数字

产业集聚能够显著抑制企业资本深化。 列(4)中

数字产业集聚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
而企业资本深化的回归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

负,且通过了 Sobel 检验,表明数字产业集聚能够

通过抑制企业资本深化,从而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1b。

(二)异质性分析

基于前文的全样本分析结果,为进一步探究

数字产业集聚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差异化影

响,本文基于企业所属行业特征、所在区域劳动力

市场供需关系以及所在地理区位特征 3 个层面,系
统考察数字产业集聚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差异。
1. 企业所属行业特征

鉴于企业所属行业的生产特征直接决定了其对

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依赖程度,数字产

业集聚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可能呈现出行业

异质性特征。 为此,本文参照尹美群等[39] 的研究,
按照生产要素的密集程度,并依据证监会 2012 版行

业分类标准,将研究样本划分为劳动密集型企业、
资本密集型企业以及技术密集型企业,随后进行

分组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 7 中列(1) ~ 列(3)。
从中可以看出,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分组样本中,数
字产业集聚的回归系数虽为正,但并不显著,表明

数字产业集聚并未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收入份

额产生显著影响;而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

企业分组样本中,数字产业集聚的回归系数均显

著为正,表明数字产业集聚能够显著提升资本密

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组间系数

差异检验结果也显示,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资本、
技术密集型企业分组样本中,数字产业集聚对企

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
数字产业集聚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劳动收

入份额的提升作用强于劳动密集型企业。 究其

原因在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能够

凭借其技术创新优势和资本积累能力,更有效

地吸纳高技能人才,实现劳动力结构向高级化

转型。 这一转型不仅有助提升高技能劳动者的

边际产出水平,还能增强其在收入分配中的议

价能力,从而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而相比

之下,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于技术创新能力不足

和资本积累水平较低,其生产模式难以突破传

统路径依赖,劳动力结构升级进程相对缓慢,使
得数字产业集聚对这类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

升作用相对有限。
表 7　 异质性分析(一)

变量

(1) (2) (3)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LS LS LS

Agg 0. 002 1
(0. 001 3)

0. 009 4∗∗∗

(0. 001 2)
0. 011 9∗∗∗

(0. 001 2)

常数项
0. 444 4∗∗∗

(0. 041 9)
0. 743 7∗∗∗

(0. 040 0)
0. 687 8∗∗∗

(0. 048 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7 323 9 107 16 554

R2 0. 518 0. 364 0. 360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P 值 = 0. 000

2. 企业所在区域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

鉴于区域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结构直接影响企

业的用工成本与劳动力配置效率,数字产业集聚

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可能呈现异质性特

征。 为此,本文参照柏培文等[40]的研究,采用失业

率这一指标来反映区域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将
失业率低于样本均值的地区划分为劳动力供给不

足组,将失业率等于或高于样本均值的地区划分

为劳动力供给过剩组,随后进行分组回归分析,回
归结果见表 8 中列(1)和列(2)。 从中可以看出,
在劳动力供给过剩的地区,数字产业集聚的回归

系数虽为正,但并不显著,表明数字产业集聚并未

对这类地区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显著影响;而
在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地区,数字产业集聚的回归

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产业集聚能够显著提升

这类地区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结果也显示,在上述两类地区中,数字产业集聚对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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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产业集聚对劳动力供给不足地区的企业劳

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显著强于劳动力供给过

剩地区的企业。 究其原因在于:在劳动力供给不

足的地区,数字产业集聚增加了对技能型劳动力

的需求,加剧了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竞争,促使

企业通过提高薪酬待遇来吸引和留住人才。 同

时技能型劳动力的相对稀缺性也增强了其议价

能力,迫使企业提高劳动报酬。 相比之下,在劳

动力供给过剩的地区,由于充裕的劳动力储备削

弱了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加之数字技术对部分低

技能劳动者岗位的替代效应,使得数字产业集聚

对这类地区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相

对有限。
表 8　 异质性分析(二)

变量

(1) (2) (3) (4)
供给不足 供给过剩 沿海地区 内陆地区

LS LS LS LS

Agg 0. 009 3∗∗∗

(0. 001 1)
0. 001 7

(0. 001 8)
0. 011 3∗∗∗

(0. 000 8)
0. 002 0

(0. 003 7)

常数项
0. 698 5∗∗∗

(0. 046 1)
0. 560 9∗∗∗

(0. 038 6)
0. 809 9∗∗∗

(0. 044 3)
0. 449 5∗∗∗

(0. 055 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2 849 12 199 21 339 11 733

R2 0. 424 0. 434 0. 448 0. 462

组间系数
差异检验

P 值 = 0. 000 P 值 = 0. 000

3. 企业所在地理区位特征

鉴于企业所处地理区位特征直接影响其市场

可达性、要素资源获取效率以及生产经营成本结

构,数字产业集聚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可

能呈现异质性特征。 为此,本文参照魏浩等[41] 的

研究,将研究样本划分为沿海地区组和内陆地区

组,随后进行分组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 8 中列

(3)和列(4)。 从中可以看出,在内陆地区分组样

本中,数字产业集聚的回归系数虽为正但并不显

著,表明数字产业集聚对内陆地区的企业劳动收

入份额并未产生显著影响;而在沿海地区分组样

本中,数字产业集聚对沿海地区的企业劳动收入

份额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数字产业集聚能够显

著提升沿海地区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组间系数

差异检验结果也显示,在上述两类地区中,数字产

业集聚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显著差

异。 因此,数字产业集聚对沿海地区的企业劳动

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显著强于内陆地区的企业。
究其原因在于:沿海地区优越的地理区位和完善

的基础设施为数字产业集聚提供了良好条件,其
发达的物流网络和便捷的市场接入有利于数字技

术的扩散和应用,同时沿海地区还集聚了大量高

素质人才和先进技术资源,完善的数字产业生态

体系使得劳动者能够更快地适应技术变革,通过

技能提升获得更高报酬。 相比之下,内陆地区受

地理区位劣势的影响,市场接入成本较高,同时技

能型人才储备也相对不足,高素质劳动力供给有

限,使得数字产业集聚对这类地区的企业劳动收

入份额的提升作用相对有限。
(三)拓展性分析

前文研究结果表明,数字产业集聚能够显著

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即有助于“做大蛋糕”。
那么,数字产业集聚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对企业

内部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如何? 即能否也助力

“分好蛋糕”? 接下来,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视角

切入,进一步考察数字产业集聚对企业内部收入

分配结构的影响。 为此,本文构建模型为:
Nit = γ0 + γ1Aggit + γ2Controlit + ui + vt + εit (5)
式(5)中,N 表示企业内部薪酬差距( IPG),参

照刘明等[42]的研究,采用监管层平均薪酬(ARR)
与普通员工平均薪酬(AROS)的比值来衡量。 该

比值越大,表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越大,其他变量

定义同式(1)相同。 表 9 列(1)和列(2)中数字产

业集聚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数字产业集

聚显著提升了企业员工整体薪酬水平。 然而,列
(3)中数字产业集聚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表
明数字产业集聚在提升企业员工整体薪酬水平的

同时,却扩大了内部薪酬差距。 这一研究结果表

明,数字产业集聚虽然有利于“做大蛋糕”,但在

“分好蛋糕”中尚未发挥积极作用。 究其原因在

于:数字产业集聚在提升高技能劳动者议价能力

的同时,由于不同层级劳动者议价能力的提升幅

度存在显著差异,反而可能导致企业内部薪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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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扩大。 具体而言,高管群体作为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主导者,其议价优势不仅来源于个人专业能

力,更在于其对关键数字资源和战略决策的掌控

能力。 数字产业集聚强化了高管群体在数据要素

配置和创新活动中的主导地位,使其能够将议价

优势进一步转化为薪酬溢价。 相比之下,普通高

技能劳动者群体虽然也受益于技能溢价,但其议

价能力的提升主要表现为岗位稳定性的增强。 在

相对刚性的薪酬体系约束下,难以实现与高管群

体同比例的收入增长。 因此,未来应警惕数字产

业集聚对收入分配结构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以
充分发挥数字产业集聚对收入分配的赋能作用。

表 9　 拓展性分析

变量
(1) (2) (3)
ARR AROS IPG

Agg 0. 121 9∗∗∗

(0. 004 6)
0. 019 7∗∗∗

(0. 003 5)
0. 673 9∗∗∗

(0. 035 6)

常数项
6. 402 8∗∗∗

(0. 166 4)
8. 691 6∗∗∗

(0. 126 7)
- 15. 792 4∗∗∗

(1. 275 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3 074 33 074 33 074

R2 0. 469 0. 502 0. 217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系统考察了数字产业集聚对企业劳动收

入份额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主要研究结论

是:首先,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产业集聚能够

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并且在经过更换解

释变量衡量方式、更换回归模型以及两阶段最小

二乘法等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其次,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产业集聚能够通过

促进企业劳动力结构高级化和抑制企业资本深

化,从而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再次,异质性分析结

果表明,数字产业集聚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会

因企业所属行业、所在区域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

以及所处地理区位不同而表现不同,在资本和技

术密集型企业、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的地区企业

以及沿海地区企业中,这种提升效应明显强于劳

动密集型、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的地区企业以及

内陆地区企业。 此外,拓展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

产业集聚在提升企业员工整体薪酬水平的同时,
却扩大了内部薪酬差距。

(二)政策建议

第一,以数字产业集聚为抓手,激发数字经济

发展新动能。 一是明确数字产业的区域发展特色

定位,建立跨区域分工协作网络。 通过差异化定

位和协同化发展,有效避免低水平同质化竞争,从
而充分释放数字产业集聚效能。 例如,东部地区

应发挥数字技术研发优势,重点突破关键核心数

字技术攻关,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

群;中西部地区则应结合自身产业基础,发展特色

数字应用场景和数字服务外包。 二是统筹推进数

字产业园区建设,完善园区内人工智能、工业互联

网、物联网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企业数

字化转型成本。 同时,充分发挥链主企业的辐射

带动作用,整合优化园区内土地、人力以及数据等

各类资源,通过税收优惠、资金支持、土地政策等

措施吸引优质企业入驻。 三是加快构建制度完

备、竞争有序的数据要素市场,着力推进数据产权

界定、数据收益分配等基础性制度建设,完善数据

资产定价机制,促进数据要素的高效开发、共享和

流通,为数字产业集聚的效应释放提供数据支撑。
此外,推动数字产业地理集聚与虚拟集聚的深度

融合,引导企业向高附加值产品领域转型,实现技

术溢出效应的深度释放。
第二,优化劳动力与资本配置,促进数字产

业集聚红利合理分配。 一方面,推动企业劳动力

结构升级。 鼓励企业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和

引进力度,联合有关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制定数

字人才培养方案,通过强化政策兑现力度等方式

激励企业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培训投入,提升

劳动力数字素养和专业水平,推动劳动力从低端

制造向高端服务转移。 另一方面,防范资本无序

扩张。 深化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规范与引

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税收杠杆对资本密集型企

业投资行为的引导作用。 同时,修订完善劳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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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法规,强化对劳动报酬权益的保障,探索建立

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要素收入分配制度,缩小

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确保数字产业集聚红利惠及

全体劳动者。
第三,实施分类精准施策,充分释放数字产业

集聚的增收效应。 一方面,数字产业集聚效应凸

显的区域需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 例如,沿海地

区应依托对外开放优势,积极探索企业数据和人

才跨境流动新模式,建立健全数据跨境流动管理

制度,通过扩大新兴服务出口,创造更多高附加值

岗位。 劳动力短缺地区则应鼓励企业在数字产业

园区内开展网络化协作,利用数字平台开展协同

创新。 另一方面,数字产业集聚效应尚未显现的

区域需补齐短板。 例如,内陆地区应优先布局大

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
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门槛。 同时,完善区域

协调发展战略机制,支持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互

动合作,共建跨区域数字产业园区,充分发挥沿海

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此外,资本密集型和技术

密集型企业应培养劳动者与人工智能的协同合作

能力,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同时健全数字化转型

收益分配机制,促使劳动者共享数字产业集聚带

来的红利。
(三)局限与展望

尽管本文为数字产业集聚的经济效应研究提

供了新的思路,但仍存在以下局限:一方面,本文

尚未就不同类型数字产业集聚对企业劳动收入份

额的差异化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后续研究可依据

数字产业集聚的类别特征,进一步探究其对企业

劳动收入份额的异质性影响;另一方面,本文基于

“数字产业集聚—劳动要素配置 /资本要素配置—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框架探究数字产业集聚对企

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但数字产业集聚对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可能存在多重路径,未
来研究可对其他路径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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